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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次
鬧
事
的
大
部
分 
前
係
費
斯
比
之
僚
主 

學
生
還
是
關
心
改
革
，
曾
在
其
遣
嘱
中
訂 

、
熱
愛
祖
國
.
願
意
一
定
给
予
費
遂
遊
〕
小

萬
美
元
。其
後
將
遺

然
的
、，孤
立
的
二
・ 

他
説
，
資
産
階
级
自 

由
化
思
潮
對
部
分
學 

生
的
影
響
，
是
這
次 

一 
學
生
鬧
事
的
主
要
原

就
是
因
巴
纳
特
有
此

於
四
項
基
本
原
則
之

幺

灰
氣
 

報
吿

戸

a.
续
刊
在 

第
七
版

再
改
遺
囑
之
意
圖
， 

而
使
費
斯
比
大
動
殺 

機
•

巴
納
特
在
三
藩 

市
之
律
師
高
布
説
， 

上
述
罪
名
成
立
之
裁 

定
及
判
刑
，
並
不
影 

響
死
者
所
擬
遺
给
費 

斯
比
之
款
項
•

項
基
本
原
則

下
.

2

M

不
能
違
背
上
疟
背
了 

就
不
是
馬
列
主
義
而 

是
資
本
主
義
•

季
先
念
是
在
會

爲
振
興
由
華
出
力
的 

，
盡
管
採
用
的
辦
法 

不
妥
，
但
可
以
説
服

囑
修
改
，
聲
言
給
與

Y

費
斯
比
二
百
萬
美
元 

最
後
費
斯
比
獲 

悉
，
巴
纳
特
擬
於
此 

次
旅
程
遊
覽
完
畢
後 

，將
上
述
二
百
萬
美

一
個
時
期
以
來 

，
宣
揚
全
盤
接
受
西

教
育
•
要
把
他
們
同

見
來
訪
的
津
巴
布
韋 

衆
議
院
議
長
時
説
這 

番
話
的
。

他
還
説
，
開
放

極
少
數
堅
持
稿
資
産

方
民
主
，
全
盤
否
定
階
級
自
由
化
的
人
和

文
化
•
主
張

F  

極
少
數
壞
人
區
别
開

中

李

先

念

謂

(
中
新.社
北
京
一
一
月
十
六
日 -
最
新
蓋
洛
普
民
意
調
查
顯
示 

電
)
此
間
今
晚
七
時
發
表
了
中
共

中
央
政
治
局
擴
大
會
議
公
報
，
公

(
渥

C
 7 9
 
洲 

£

G
  

IEET
二

全
盤
西
化
」
的
論
調
來
•

和
不
要
共
同
理
想
、 

何
東
昌
認
爲
， 

道
德
規
範
和
紀
律
，
高
等 @
校
的
思
想
政 

個
性
無
條
件
「
解
放
治
工
作
不
能
適
應
形

元
改
回
廿
五
萬
美
元

政
策
是
中
國
的
既
逐 

政
策
，
是
不
會
改
變 

的
■
改
革
中
間
可
能 

有
空
失
誤
，這
没
制 

係
。
一 
個
黨
、
一 
個 

政
府
•
要
把
每
件
事

保
守
黨
所
獲
選
民
支
持
社
十
五
日

本
汝
比
去
年
劫
殺
案
部
份
審
結

繼

續

執

行

胡

兩
名
少
女
劫
掠
住
宅 

各
判
羈
留
及
守
行
爲

女
，
判
處
在 
一 
間
精

電
)
據
今

趙

開
放
政
策

報
全
文
如
下
： 

中
共
中
央
政
治
局
一
九
八
七

跌
至
第
三
爲
廿
年
來
最
低

日
發
表
之 

一
項
蓋
洛

」
等
錯
誤
觀
點
相
當 
勢
的
要
求
，
也
是
少

價

画

(
中
新
社
上
海

數
學
生
的
闌
事
的 
一

泛
議
.

年
一 
月
十
六
日
舉
行
擴
大
會
会 

胡
量
邦
同
志
在
會
議
上
檢
討
了
他 

擔
任
黨
中
央
總
書
記
期
間
，違
反 

黨
的
集
體
領
導
原
則
、
在
重
大
的 

政
治
原
則
問
題
上
的
失
誤
，並
請 

求
中
央
批
准
他
辭
去
黨
中
央
總
書 

記
職
務
•
會
議
對
胡
燿
邦
同
志
進 

行
了
嚴
肅
的
同
志
式
的
批
評
，
同 

時
也
如
實
地
肯
定
了
他
工
作
中
的

仔

普
民
意
調
查
顯
示
•
聯
邦
保
守
黨
所
獲
選
民
之
支
持
一̂

十 

跌
至
第
三
位
，
落
後
於
自
由
黨
及
新
民
主
堂
，
此
邑
最:
三
一

一
月
十
五
日
電)
®

但
是
何
東
昌
强 
ti 原
因
.

(
温
哥
華
十
五

都
辦
得
那
麽
正
確
， 

是
做
不
到
的
•
我
們

家
主
席
李
先
念
今
天

調
説
，
參
加
和
捲
入
一 

—
 

滿
地
可
蘇
聯
領
事
館

神
病
院
羈
留
六
個
月

日
訊
)
本
汝
比
一
宗

在
這
裡
説
，
中
國
的

"
另
監
管
行
爲
兩
年

十
年
來
之
首
次
■

此
次
民
意
調
查
，
係
在 
一 
月
七
日

正
在
美
國
對
加
拿
大
軟
木
材
征
收
入
口
稅
小
倉
演
這
』

£-目 

民
意
調
查
之
结
果
爲
，
保
守
黨
所
獲
選
民
支
持
跌
至
百 

分
之
廿
八
，較
前
一
個
月
下
跌
兩
點■
新
民
主"e
奪 

二
一 

三
十
支
持
，
較
前
跳
升
五
黠
•
自
由
黨
則
獲
百
分
四
十
一 
支

劫
殺
案
經
於
去
年
十

不
能
因
受 

51 
一 
争二喪

・
當
時

開
放
政
策
是
正
確
的 

，
要
堅
決
缝
續
執
行 

下
去
•他

同
時
説
，這 

種
開
放
政
策
必
須
置

其
餘 
一 名
少
女 

則
被
判
處
羈
留
一 
年 

，
另
監
管
行
爲
一
年

一
月
審
结•
在
該
案

折
、
批
評
就
後
退
。 

絶
不
能
後
退
•
只
能

發
生
大
火
損
毁
甚
重

中
，
當
兩
名
十
三
歲

少
女
的
男
伴 

-1E 在
將 

一 
名
住
宅
户
主
毆
擊 

致
死
時
，
她
們
則
傾 

箱
倒
篋
，
搜
掠
錢
財 

本
汝
比
家
庭
法 

庭
女
法
官
奥
西
亞
，

蘇
官
員
用
雪
救 
火
焚
敏
感
文
也 

(
滿
地
可
十
五
一
事•
該
處
像
是
另
一

前
進
•

G

同
案
一
名
十
八 

刃
子
則
被
控
謀
殺 

，
定
期
於
一 
月
廿

幫

里

風

ON

卑
詩
賭
徒
將
有
大
好
去
處

個
國
家
的
房
屋
一 
樣

持
，
較
前
下
跌
四
點.

日
訊
)
滿
地
可
蘇
聯

鄧
小
平
還
指
出 

，
我
們
執
行
的
政
策 

是
成
功
的
，
特
别
是 

改
革
和
開
放
政
策
•

礙
•
鄧
小
平
説
，
現 

在
存
在
着
一
種
思
潮 

• 
就
是
搞
資
産
階
級 

自
由
化
•
這
件
事
， 

中
國
的
馬
克
思
主
義 

者
是
不
會
同
意
的
，

顧
問
委
員
會
主
任
鄧 

小
平
今
天
上
午
在
人 

民
大
會
堂
會
見
芬
蘭

内

在
該
領
事.

領
事
館
，
昨
(
十

成
缮♦•擴

大
會
議
作
出
如
下
決
定
： 

一、
一 
致
同
意
接
受
胡
耀
邦
同 

.
志
辭
去
黨
中
央
總
書
記
臟
務
的
請 

求
；

二、
一 
致
推
選
趙
紫
陽
同
志
代

七
日
審
訊
•
該
男
子 

被
指
控
將
米
爾
尼
刀 

刺
及
毆
打
■

▲7
火
筱
庭
察
殖
 6
 後
 

/

电
质
消
一
昔
夕

：：：一

黄
布

曾
搜
集
敏
感
文
件
澆

)
日
發
生
五
級
大
火 

該
領
事
館
人
員

會

熾
之
十
餘
名
官
員
， 

其
後
突
然
在
蘇
聯
所 

擁
有
之
鄰
座
大
厦
出 

現
，
原
來
他
們
從
蘇 

聯
領
事
館
經
由
遂
道 

逃
往
該
大
厦
•
•

至
於
領
事
館
伉

遊
輪
將
改
水
上
賭
館

昨
日
將
其
中
一 
名
少 

英

犬

皇

批

准

任

命

共
産
黨
主
席
阿
爾
沃

，曾
盡
力
阻
止
該
市

我
們
在
幹
前
人
所
没

折 
賓

•
阿
繭
托
一
行
阵
説

不
會
與
卑
詩
誤
輪
公 
之
消
防
人
員
入
内
灌 

司
争
生
意
，
因
其
主
救
，
武
裝
之
蘇
聯
守 

要
吸
引
點
在
於
賭
博 
衛
人
員
，
不
准
消
防 

史
密
夫
又
謂
今 
員
進
行
救
火
，
歷
時 

春
將
成
立
公
衆
賭
博
十
五
分
鐘
，
在
此
時

有
幹
過
的
事
情
•
我 

們
處
于
一
循
新
的
時

(
温
哥
華
十
五

，
中
國
現
在
有
兩
大

魏

德

孤

任

新

港

督

九
酬

日
訊
)
據
卑
詩
檢
察

任
務
.•
一
是
维
護
世 

界
和
平
二
一
是
發
展 

社
會
主
義
生
産
力
•

它
影
響
不
了
我
們
已

理
黨
中
央
總
書
記
；

『
以
上
兩
項
決
定
，
將
提
請

期
，
没
有
任
何
經
驗

長
史
密
夫
昨
日
稱
，

經
取
得
的
安
定
團
结 

的
局
面
，也
影
響
不 

了
我
們
爲
了
社
會
主

曾
在
香
港
大
學
攻
讀

(
香
港
一
月+
 

六
日
電
)
英
女
皇
已 

批
准
任
命
魏
德
巍
博

可
以
供
我
們
借
鑒
.

他
計
劃
於
勞
工
節
之 

後
，
將
遊
客
輪
瑪
嘉 

烈
公
主
號
改
爲
水
上 

賭
館
。勞

工
節
係
旅
遊 

季
高
潮
過
後
的
日
期 

，到
時
該
遊
輪
上
搭 

客
，
既
能
欣
賞
山
光 

水
色
，
復
可
呼
蘆
喝 

雉
，
盡
情
歡
樂
。

該
輪
之
正
式
航 

行
路
綫
尚
未
訂
定
， 

一
但
可
能
來
往
於
域
多

黨
的
下
一
次
中
央
全
會
追
認
； 

、缰
續
保
留
胡
耀
邦
同
志
中

中
國
語
文
兩
年
，
他

但
是
我
們
搞
社
會
主

中
國
必
須
有
一
個
安

熟
悉
香
港
和
中
國
事 

務
，
一
九
六
三
年
至 

一
九
六
五
年
曾
在
英 

國
駐
華
外
交
機
構
任
一 

職
，
一
九
七
七
年
出

委
員
會
，
建
行
有
關 
間
内
，
該
領
事
館
官
一
屋
，
則
受
損
毁
甚
重 

彩
票
、
兵
高
、
慈
善
員
則
匆
忙
將
其
敏
感 
傳
江
靑
病
危 

賭
博
、
及
3
營
賭
博
一
資
料
燒
熾• 

A

女
留
占
忍

定
團
结
的
政
治
局
面 

切
社
會
主

央
政
治
局
委
員
、
中
央
政
治
局
常 

委
的
職
務
•

中
央
政
治
局
擴
大
會
議
指
出 

，全
黨
要
缰0

執
行
十
一 
届
三
中

士
爲
港
督
及
三
軍
總

0oioitotiioiioiiii§fo

義
建
設
而
採
取
的
改

記

定
不
移
的
.

革
和
開
放
政
策
.

司
令
・ 英

國
女
皇
在
任 

命
魏
德
巍
爲
港
督
的 

同
時
，
授
予
他
「
聖

公
安
部
否
認

義
建
設
道
路
上
的
障
， 

b

• 

上
E

A

>
 

金

寶

週

五

晤

溫

德

心

 

I

日

匱

屋

太

華

訪

間

一
三
口

一
名
觀
火
之
路 

人
胡
亞
特
，
形
容
現 

場
情
形
滑
稽
可
笑
• 

胡
氏
説
，
我
看

等
等
之
檢
討
・ 

人
大
常
委
會

层
房
節
■
• 

訂
凍
調
機
焼 

氣

:5 
制
熱|

(
北
京
十21

日 

電
)
一
名
中
國
政
府 

官
員
，
否
認
江
青
病

任
香
港
總
督
政
治h

全
會
以
來
黨
中
央
的
路
线
、
方
針
和
各
項
内
外
玫
策
，
鎏
續
堅
。

:
1!
項
基
本
原
則
，
反
對
資
産
階
級
自
由
化
，
谖
缜
堅
持
以
經 

；6

建
設
爲
中
心
，
集
中
力
量
發
展
社
會
生
産
力
，
繼
續
實
行
全 

统
、一.戰
续
，
動
員
、 

參
加
這
次
中
央 

組
織
全
黨
同
志
和
全
一 
政
治
局
擴
大
會
議
的

有
：
中
央
政
治
局
委

問
。
魏
德
巍
曾
代
表
-

米
迦
勒
及
聖
喬
治
爵

擧
行
全
體
會
議

持

英
國
參
加
解
決
香
港

級
司
令
」
勳
章
.

危
的
消
息
.

为
滚
滚
濃
烟
由
二
柳

前
途
問
題
的
談
判
.

(
北
京
一
汚+
 

五
日
電
)
正
在
這
裏 

舉
行
的
全
國
人
大
常 

委
會
第
十
九
次
會
議 

今
天
舉
行
全
體
會
議 

，
審
議
了
一
項
由
委

魏
德
巍
今
年
五 

+
 
一 
歲
，
六+
 
年
代

=
一

公
安
部
發
言
人 

説
，
這
項
消
息
毫
無 

根
據
■(

北
京
加
新
社 

消
息
)
毛
澤
東
遺
孀 

江
青
，
現
患
喉
癌
， 

可
能
命
不
久
矣
• 

•
這
是
一
份
官
方 

新
聞
報
刊
所
登
載
的 

消
息
。據
説
，
江
青 

現
時
正
在
北
京
一
間 

醫
院
接
受
治
療
•

訪
問
時
，
金
寳
謂
他 

將
商
談
有
關
温
哥
華 

港
口
、
造
船
、
以
及 

聯
邦
之
飛
機
場
計
劃 

等
。金
實
續
稱
，
他 

計
副
與
所
有
温
哥
華

長
、
温
哥
華
地
匡
國 

會
議
員
、
加
拿
大
市 

政
府
聯
合
會
官
員
、 

及
渥
太
華
市
長
等
晤 

談
。

金 W
説
，
他
將

面
改
革
，
實
行
對
外

衝
出
，
然
後
又
見
有

(
温
哥
華
十
五

《F

理
計
櫃
氣
扇 

恥
置
式
 

鮪

修
裝
各 

一
避
※
收
費
從
優 

』
来
※
政
府
牌
照

人
在
領
事
館
走
出
走

開
放
，
對
内
描
活
經
一

>*.•
垂
一

日
訊
)
温
哥
華
市
長

國
各
族
人
民
，
團
結
一 

一
致
，
艱
苦
奮
鬥
，. 

努
力
完
滿
實
現
第
七

濟
的
政
策
，
缝
續
發 

展
社
會
主
義
民
主
、 

完
善
社
會
主
義
法
制

入
，
用
桶
載
雪
救
火

金
寳
，
將
於
下
星
期

員
十
八
人
，
中
央
政 

治
局
候
補
委
員
二
人 

;
中
央
書
記
處
書
記

一
名
鄰
居
則
致

(
省
級
及
中
央
級
官

利
與
温
哥
華
之
間
，

記

電
話
向
當
局
報
警
。 

消
防
局
長
賓
奴
説
， 

他
最
初
着
令
消
防
員

員
會
晤
，
以
期
履
行

同
時
亦
可
能
額
外
沿 

國
會
議
員
會
談
，
包 
證
第
安
支
河
行
駛
 

括
國
會
議
長
富
利
沙 

一

及
國
際
貿
易
部
長
柏 
千
%

密
夫
：

尊 

一 式
上
。 

客
將
可
有
五
小
時
不 

金
寳
之
行
政
助 ?|

S

 

理
富
利
沙
女
士
説

‘博
而
省
府
貝
有
機
 

他
現
正
設
法
安
排
金

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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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i位出和特此系明。

五
年
計 A
 的
任
務

才

§

(
長
會
議
提
出
的
關

、
鞏
固
和
擴
大
愛

Q

其
競
選
時
所
作
與
較

君
一

夕

圖
爲
辭
去
中
共
總
書
記
職
之
胡
耀

人
；
中
央
顧
問
委

于
加
强
法
制
教
育
，

K

省
長
商
討
所
提
議

112

奇

某

※
日
夜
服
務 

•
•
6

33 

R  

B.
  
-1-

夂 
254 

募
澀
廿

高
級
西 
府
保
持
更
密 

切
聯
繫
之
諾
言
。

金
寳
於
星
期
三 

接
受
訪
問
時
説
，
他

一

用•

2

員
會
負
責
人
十
七
人 

.
，中
央
紀
律
檢
查
委 

員
會
負
責
人
二
人
，

维
護
安
定
團
結
的
決 

定
草
案
•

對
温
哥
華
憲
章
之
修 

訂
，
包
括
市
選
時
之 

分
區
選
舉
制
度
，横 

貫
加
拿
大
公
路
與
第 

二
峽
橋
之
加
西
亞
連 

接
綫
，
以
及
卑
詩
中
， 

心
等
問
題
。

.
關
於
在
涅
太
華

從
街
上
開
喉
灌
救
。

金
議
還
聽
取
产
蘇
聯
官
員
説
，
他
們 

國
家
教
委
副
主II

何
一
在
他
們
的
範 

東
昌
于
前
些
時
候

V:

以
及
其
他
有
關
同
志

内
，

雲

埠

岡

州

總

會

館

謹

啓

將
於
星
期
五
與
省
長

■

之
草
草
一 

，
價
份
皮
皮
- 

衣
減
，
百
買
店
是
 

由
外
大
•
，
購
本
要
 

釘
短
部
平
成
司
對
主
 

士
貝
皮
全
更
製
公
將
而 

債
貂
，
價
塲
家
你
， 

害
式
衣
售
工
别
，
象 

外
司
設
在
貨
印
 

秆
種
短
公
自
下
存
刻
 

訂
多
及
本
司
閣
看
深
 

Y

有
衣
比
公
如
觀
有
 

衣
還
大
司
本
。
司
術 

力
，
毛
公
由
做
公
技
 

幻
起
狐
草
是
製
体
 m
 

野
兀
、
皮
草
大
到
縫
• 

$
5
衣
家
皮
拿
先
及
道
間
■
 

弁
"

大
别
件
加
請
質
公
鷗

cl 

30"
二
有
一
在
,
優
錢
業
匹
 

約
沒
每
百
前
之
價
營
請

- 
鄧
小
平
會
見 

一
芬
共
黨
主
席 

一

(
北
京
一
月
十

有
權
做
其
所
欲
做
的

温
德
心
會
晤
，
然
後 

於
星
期
日
飛
往
渥
太 

華
，
訪
問
三
天
•
期 

内
將
與
聯
邦
内
閣
部

曾
試
辦
此
種
賭
博
能

彦

少
數
學
生
闌
事
的
情 

况
滙
報
•
•

何
東
昌
認
爲
， 

一
些
高
等
學
校
少
數 

學
生H
事
不
是
「
偶

8
 

1̂98

豪
華
遊
輪
命
案
餘
音
墉
婦

八七年元月十匹日

否
成
功
•

史
密
夫
謂
主
要 

之
賭
博
將
爲
廿
一
點 

與
輪
盤
•
該
遊
輪
將

寳
與
自
由
黨
領
端
納

謀
殺
犯
從
其
受
害
人 
一 

譜
產
中
狰
廿 !
喜:

會
晤
，
因
端
纳
係
温 

哥
華
果
特
拉
區
之
國 

會
議
員
•

五
日
電
)
中
共
中
央

聲
言
，
「
任
何
人
如
果
以
爲
他
可
以
漠
視
黨
的
原 . 

則
及
纪
律
，
而
進
行
資
産
階
級
自
由
化
的
話
，
他 

就
必
須
脱
離
黨
的
行
列
」
•

溫
哥
華
省
報
評
中
國
局
勢

時

83 
四

65

圖
爲
滿
地
可
蘇
聯
領
事
館
大
火
情
形
•
消
防
人
小
被
阻 

H

，
開
喉
射
入
屋
内
灌
救
.

生
，
當
時
該
遊
客
輪

改

革

計

劃

受

弟

肘

!11

^
2m

uD

日
」  

1

11 

人
 

Firi-   

lxoc

 

■ 

任
該
報
顧
問
一
職
，
實
 

屬
誤
會
・
現
特
登
報
澄
 

淸

・
以
免
混
淆
視
聽
•

止
入
内
救
火
，祗
能
高
架
雲
梯

剛
離
開
域
多
利
駛
往

午

L: 

下 
TEL 

至

日
訊
)
一
名
因
謀
殺

這
就
是
鄧
小
平
舊
日
的
强
硬
路
綫
的
翻
版
.

三
藩
市
，
但
仍
在
加

3

富
孀
巴
纳
特
而
被
判 

一 
級
謀
殺
罪
名
成
立 

，判
處
终
身
監
禁
， 

廿
五
年
後
方
有
機
會 

-
假
釋
之
謀
殺
犯
費
斯 

一
比
，
現
年
五
十
九
歲 

.

，昨
獲
得
從
其
所
殺

他
在
一
九
八
一
年
説
過•.
工
資
産
階
级
自
由
化
的

鄧

小

平

進

退

兩

難

拿
大
水
域
，
歸
加
國

要
旨
，
係
對
黨
的
領
導
地
位
加
以
反
對
」
.

九
間 

午
時
 

上
約

之
法
律
管
辖
.

中
國
共
産
黨
去
週
發
動
大
規
模
的
宣
傳
，
又

88

費
斯
比
被
卑
詩

(
本
報
訊
)•
温
哥
華
出
版
的
「
省
報
」
，
在 

使
到
文
化
大
革
命
的
記
憶
再
度
浮
上
腦
海
・ 

這
確
宣
是
歷
史
重
演
的
先
兆
•
目
前
的
情
势

—

s
咼
法
院
陪
審
團
裁

一
篇
述
評
文
章
裡
面
，
認
爲
中
國
領
導
人
鄧
小
平

的
改
革
計
副
，
正
在
遭
遇
麻
煩
• 

與
一
九
七
九
年
初
相
似
，由
國
正
在
中
越
邊
界
用 

這
篇
文
章
以
「
鄧
小
平
對
學
生
事
件
進
退
兩 

兵
之
際
♦
鄧
小
平
斷
不
能
容
許
國
内
出
現
不
穩
定

定
一
級
謀
殺
罪
名
成 

立
後
不
足
三
十
六
小 

時
，
一 
名
三
藩
市
法 

官
即
答
應
從
遇
害
之 

富
孀
巴
納
特
遣
産
中
一 

，將
廿
五
萬
美
元
撥 

給
費
斯
比
。

死
者
巴
納
特
生

此
啓

難
」
爲
題
，
於
一
月+
 
五
日
刊
出
.

♦

的
局
面
・ 

文
章
大
意
説
，
北
京
的
學
生
正
在
以
畏
懼
的 

同
時
，
另
一
民
主
運
動
興
起
，
保
守
派
在
某 

、
情
，
注
視
一
九
七
九
年
三
月
的
民
主
牆
事
件
重 

種
程
度
上
公
開
指
責
他
放
棄
他
的
政
治
信
念
，
他 

升
•
當
時
鄧
小
平
因
爲
中
國
共
産
黨
權
威
受
到
威 

因
此
亦
需
要
加
以
應
付
• 

脅
而
將
民
主
牆
上
張
貼
的
大
字
報
撕
下
，
指
責
年 

鄧
小
平
一
方
面
要
维
持
「
對
外
開
放
」
政
策

，
以
引
進
西
方
的
技
術
，
但
另
一
方
面
要
批
判
西 

方
的
道
德
標
準
•
這
正
是
由
國
領
袖
們
-
項
古
老

/
.
j
 

«$
二  1
|
!

害
之
富
孀
遺
産
中
，

撥
给
二
十
五
萬
美
元 

上
述
謀
殺
案
係 

於
一
九
八
五
年
八
月 

，
在
豪
華
述
客
輪
皇 

家
维
京
星
號
船
上
發

曾
宗
敬
謹
啓

二•4
事

rs
發

I
I

-
九八七年

工
：..

7

青
的
行
動
主
義
份
子
進
行
傾
覆
活
動
而
加
以
鎮
壓

—

現
據
香
港
「一
文SI

報
」
報
導
，
鄧
小
平
曾
經

i...

.
■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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